附件5
	积 分 表

	序号
	指标
	评分标准
	自评分
	审核分
	说明

	1
	学历
	研究生
	2
	
	
	1.计分时以最高学历计算，不重复计分，双学历不累计计分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2.国（境）外获得的学历，需经教育部学历认证中心认定方可计分。

	
	
	本科
	1.5
	
	
	

	
	
	大专
	1
	
	
	

	
	
	高中
	0.5
	
	
	

	2
	
专业技术职称
	正高级
	3
	
	
	1.计分时以最高专业技术职称（职业技能）计算，不重复计分；
2.多个专业技术职称、多个职业技能不累计计分；


	
	
	副高级
	2.5
	
	
	

	
	
	中级
	2
	
	
	

	
	
	初级
	1.5
	
	
	

	3
	职业 技能
	高级技师
	2.5
	
	
	1.计分时以最高专业技术职称（职业技能）计算，不重复计分；
2.多个专业技术职称、多个职业技能不累计计分；


	
	
	技师
	2
	
	
	

	
	
	高级工
	1.5
	
	
	

	
	
	中级工
	1
	
	
	

	
	
	初级工
	0.5
	
	
	

	
	
	具有专项职业能力证书
	0.3
	
	
	

	3
	参加人事考试笔试成绩积分
	
	
	1.计算公式为：笔试积分=笔试总成绩/该次笔试满分。譬如张XX，参加公务员考试笔试总成绩为120分，该次笔试满分为200分，折算积分为0.6分。
2.笔试总成绩以参加人事考试公布（查询）的成绩为准，可以择最高一次的成绩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近三年（2023-2025年），由组织人社部门组织的公务员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、教师、卫技人员等笔试。若报考人员近三年未参加上述笔试的，该项积分为零。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总分
	
	
	

	单位审核签字（盖章）          
	主管部门审核签字（盖章）

	
	

	
	

	
	

	
	

	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本人对以上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全部责任。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名：




7


